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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在香港實施聯合國安全理事會  
就制裁事宜所作決議的小組委員會  

 
背景資料簡介  

 
 
目的  
 
  本文件就在香港實施聯合國安全理事會 ("安理會 ")就制裁事
宜所作決議的條文及機制提供背景資料，並綜述研究在香港實施聯

合國安全理事會就制裁事宜所作決議的小組委員會 ("小組委員會 ")
在第五屆立法會研究根據《聯合國制裁條例》 (第 537 章 )("《條例》
")訂立的規例時提出的關注。  
 
 
背景  
 
2.  在 1997 年 7 月 1 日前，安理會就制裁事宜所作的決議，藉
英國政府制定並延展至適用於香港的樞密院頒令而在香港實施。所

有適用於香港的此類樞密院頒令在 1997年 6月 30日午夜已告失效。
為了訂立機制以確保聯合國就制裁事宜所作的決議繼續適用於香港

特別行政區 ("香港特區 ")，並繼續在香港特區實施，臨時立法會於
1997 年 7 月 16 日通過《條例》，該條例於 1997 年 7 月 18 日生效。  
 
3.  根據現行機制，當安理會訂立有關制裁事宜的決議，並要求

成員國 (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 )執行該等制裁措施，外交部會向行政長
官發出指示，請其實施有關決議所指明的制裁措施。根據《條例》

第3(1)條，行政長官須訂立規例以執行外交部就實施安理會決議所作
的指示。根據《條例》第3(3)條，該等規例可訂明，凡違反或觸犯該
等規例，即屬犯罪。 1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根據《條例》第 3 條訂立的規例可訂明，凡違反或觸犯該等規例    

(a)  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，可處不超逾 500,000 元的罰款及不超逾 2 年的
監禁；  

(b) 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，可處無限額的罰款及不超逾 7 年的監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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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 《條例》第 3(5)條訂明，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(第 1 章 )第 34 及
第 35 條不適用於根據《條例》訂立的規例。因此，該等規例無須提
交立法會省覽，立法會亦無權批准或修訂該等規例。  
 
5.  在第三、第四及第五屆立法會，內務委員會分別於 2004 年
10 月、2008 年 12 月及 2012 年 10 月委任小組委員會，研究為了在
香港特區實施有關制裁事宜的安理會決議而根據《條例》訂立的規

例。根據《條例》訂立及刊憲的規例會由議員在內務委員會會議上

予以考慮，並會轉交該專責小組委員會審議。  
 
 
於 2012 年成立的小組委員會提出的關注事項  
 
行政事宜  
 
提供資料以協助研究規例  
 
6.  應小組委員會要求，政府當局一直以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

的形式提供背景資料，闡明按照相關安理會決議而根據《條例》訂

立的規例、香港特區與被制裁國家之間的貿易關係及制裁措施對香

港特區的經濟造成的影響，並提供顯示對現有規例所作修訂的標明

修訂文本，以協助委員逐項審議規例的條文。倘若制定新規例的目

的是延長或繼續對某國家施加制裁，而現有規例已期滿失效或被廢

除，政府當局已應主席要求為小組委員會提供資料，說明新規例與

現有規例主要分別，以協助小組委員會研究該等規例。  
 
政府作出的披露  
 
7.  部分委員察悉，根據《條例》訂立的規例載有條文，訂明

在行政長官授權的情況下，可向香港特區以外任何地方的政府及 /
或相關當局披露證據、資料或其他材料。他們關注到，此等披露或

會直接或間接地為香港引來監視活動，並詢問其他國家的政府提出

這類要求的次數、當局作出披露的頻密程度，以及所索取及披露的

資料性質及用途。  
 
8.  政府當局解釋，按照根據《條例》訂立的規例所載有關披

露的條文，依照相關規例提供、交出或檢取的資料或文件，可在行

政長官授權等情況下，向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外任何地方的政府

披露。然而，該資料或文件的轉交須透過外交部進行，並且得到其

批准。至於披露的目的，必須是協助該政府確保安理會就受制裁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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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所訂立的措施獲得遵從，或偵查規避該等措施的情況。政府當局

於 2013年 8月表示，根據過往 5年的紀錄，當局並無作出該等披露。  
 
發放與制裁措施相關的資訊  
 
9.  小組委員會希望當局確保適時向相關業界 (例如金融及會計
界、旅遊、進出口和物流業界 )發放與安理會決議有關的資訊，因為
這些業界會受到金融制裁、對指明人士的旅行禁令、禁止供應或移

轉指明貨物等措施所影響。小組委員會認為當局應向工商事務委員

會和財經事務委員會的委員通報藉根據《條例》訂立的規例而在香

港特區實施的聯合國制裁措施。就此，小組委員會委員獲悉立法會

秘書處按照慣例已協助將相關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送交所有立法

會議員，以供參閱。  
 
10.  政府當局表示，在現行安排下，為實施聯合國對某些地方

施加的制裁而訂立的規例刊憲後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會發出新聞稿，

並通報相關政策局 /部門 (包括工業貿易署和香港金融管理局 )。這些
政策局 /部門則會視乎情況，以發出通知或通告的方式，向其職權範
圍內的持份者作出通報，例如金融規管機構、相關行業協會、工貿

界、物流及旅遊界等。據政府當局表示，通報安排有效確保適時發

布訊息，以便實施根據《條例》訂立的規例。  
 
11.  在小組委員會研究《2014 年聯合國制裁 (朝鮮民主主義人民
共和國 )(修訂 )規例》有關禁止載運或供應奢侈品到朝鮮民主主義人
民共和國 ("朝鮮 ")境內某地方的規定期間，小組委員會認為，鑒於過
往曾有大學舉辦前往朝鮮的研習團，而將來亦有可能繼續舉辦這類

活動，政府當局除向旅遊、進出口及物流業的相關業界發出通報外，

應將禁制措施通知學術界。  
 
12.  政府當局表示已尋求香港旅遊業議會的協助，以便向舉辦

前往朝鮮的旅行團的旅行社和有關旅客通報相關禁制措施，這些通

報對象已包括為大學安排前往朝鮮的研習團的中介人。香港海關亦

已提醒從事與朝鮮有關連的進出口及物流業務的業務經營者注意有

關的禁制措施。  
 
13.  在研究《聯合國制裁 (中非共和國 )規例》期間，小組委員會
認為，政府當局應透過相關政府政策局 /部門的網站，公布被禁止在
香港特區入境或經香港特區過境的指明人士名單，藉以向公眾及相

關業界發放有關訊息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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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  政府當局表示，經由根據相關安理會決議設立的制裁委員

會所指認須受制於旅行禁令的指明人士名單屬公開資料，可在聯合

國網站查閱。該等資料一般不會在相關本地法例中列出。應小組委

員會要求，政府當局已在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工商及旅遊科的網站增

設新網頁，向公眾發布有關在香港特區實施制裁措施的安理會決議

訂明禁止在香港特區入境或經香港特區過境的指明人士名單。  
 
15.  在小組委員會研究《 2014 年聯合國制裁 (科特迪瓦 )規例》
期間，政府當局同意，除工業貿易署署長於其辦事處備有名單，載

列該項規例中提述的指明物品，並提供對該名單所作的任何修訂，

以供公眾人士在正常辦公時間內免費查閱外，這些資料亦會在互聯

網上提供。  
 
適時根據《條例》訂立規例  
 
16.  部分委員了解到政府當局已作出改善，以致在大部分情況

下，由接獲外交部指示至相關規例刊登憲報之間相隔的時間已縮短

到約 3 個月，但他們察悉並關注到，就《2014 年聯合國制裁 (朝鮮民
主主義人民共和國 )(修訂 )規例》2而言，由接獲外交部指示至為了在

香港特區實施制裁措施而訂立的相關規例刊憲，其間相隔一段較長

的時間。小組委員會認為這種情況並不理想，並促請政府當局採取

一切可行措施加快立法程序，以縮短時間上的差距。  
 
17.  政府當局解釋，從接獲外交部指示至有關規例刊登憲報，

需要一段籌備時間，而政府當局一直致力縮短該段時間差距。政府

當局向委員保證，當局會繼續與外交部緊密合作，以確保適時執行

外交部就在香港特區實施聯合國制裁措施的指示，當局亦會透過簡

化安排和在律政司委派專責人員處理此事，致力加快有關程序。為

利便草擬工作，當局盡可能會參考類似規例的法定條文。  
 
草擬方面的事宜及改善建議  
 
法例範本的方式  
 
18.  小組委員會察悉，為實施相關的安理會決議，當局可能為

不同國家或地方制訂不同的制裁措施、制裁目標及對象，但大部分

根據《條例》訂立的規例的草擬方式大致相若。小組委員會贊同先

前的小組委員會的見解，認為採用法例範本的方式 (或就不同的情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詳情請參閱小組委員會於 2016 年 6 月 24 日向內務委員會提交的報告 ("報告

")第 45 段有關《 2014 年聯合國制裁 (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 ) (修訂 )規例》
的部分 (立法會 CB(1)1058/15-16 號文件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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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訂不同的範本 )，將有助提高政府當局擬備規例及小組委員會研究
工作的效率。小組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採用法例範本的方式，擬備

根據《條例》訂立的規例。  
 
19.  政府當局表示，雖然法例範本的方式具參考價值，但不同

的安理會決議在制裁措施的具體內容上可能有分別。政府當局會在

適當時參考類似規例的法定條文。  
 
草擬方面的改善  
 
20.  在研究《2014 年聯合國制裁 (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 )(修
訂 )規例》和《 2014 年聯合國制裁 (科特迪瓦 )規例》期間，小組委員
會詢問，採用 "屬於…  …，或由…  …擁有或控制 "這新詞句，以取
代《 2013 年聯合國制裁 (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 )(修訂 )規例》和
《 2013 年聯合國制裁 (科特迪瓦 )規例》採用的 "由…  …擁有，或以
其他方式屬於…  …，或由…  …持有 "的理據為何。政府當局表示，
有關改動旨在使該等措辭與相關的安理會決議 3採用的字眼一致，並

參考了海外法例 (例如英國的《2012 年科特迪瓦 (制裁 )(海外地區 )令》)
的最新草擬方式。  
 
21.  小組委員會贊同政府當局使本地法例採用的字眼與相關的

安理會決議措辭一致的做法，以確保相關規例的制裁範圍符合有關

決議，但關注到根據《條例》制定的相應規例如嚴格採用相關安理

會決議的用詞，會導致本地法例的草擬方式不一致。小組委員會要

求政府當局日後向小組委員會解釋草擬方式及所用名詞的任何更改，

以助小組委員會了解及研究這些規例。 4 
 
22.  在研究《2013年聯合國制裁 (厄立特里亞 )(修訂 )規例》期間，
小組委員會察悉，當局已參照聯合國安理會相關決議中文文本的用

字，將 "designated person"一詞的中文對應詞由 "指明人士 "修改為 "
指認人士 "。小組委員會關注律政司是否有足夠的語文專家維持雙語
法例草擬工作的水準和質素。小組委員會建議，當局應考慮成立語

文專家顧問團，以協助確保已界定詞語的中英文本沒有差歧。此事

已轉交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，以便考慮與政府當局進行跟進。在

2015 年 12 月 21 日舉行的會議上，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就此項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就《 2014 年聯合國制裁 (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 )(修訂 )規例》，相關條文

為安理會第 1718號決議第 8(d)段；就《 2014年聯合國制裁 (科特迪瓦 )規例》，
相關條文為安理會第 1572 號決議第 11 段。  

4 例子包括《 2014 年聯合國制裁 (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 )(修訂 )規例》 (報
告第 46、48 及 50 段 )及《 2014 年聯合國制裁 (剛果民主共和國 )規例》 (報告
第 64 段 )(立法會 CB(1)1058/15-16 號文件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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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聽取律政司的簡報。律政司認為無需成立擬議顧問團，在法例最

後定稿前作出審閱。不過，律政司並未排除成立外間專家顧問團，

就一般法例草擬事宜向法律草擬科律師提供意見的建議。  
 
23.  小組委員會委員指出，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("證監
會 ")過往曾在一些技術性法例及文件中就某個英文詞語使用不同的
中文對應詞，方便兩岸三地的讀者理解。委員建議當局於適當情況

下參考證監會的做法，在根據《條例》制定的規例中，採用香港特

區法律現時就若干詞語使用的中文翻譯，方便公眾了解相關規例。  
 
 
最新情況 

 
24.  小組委員會於 2016 年 6 月 24 日向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，
建議在第六屆立法會內務委員會轄下成立一個專責小組委員會，以

處理根據《條例》第 3 條訂立的規例。小組委員會亦建議，對於涉
及輕微修訂 (例如生效日期及安理會決議編號 )的規例，該專責小組
委員會可採用精簡模式，透過傳閱政府提供的資料文件進行研究，

而無須在會議上逐條審議規例的條文。  
 
25.  在 2016 年 10 月 14 日，內務委員會同意應在第六屆立法會
內務委員會轄下成立一個專責小組委員會，考慮根據《條例》第 3 條
訂立的規例。在 2016 年 6 月 30 日刊憲的《2016 年〈 2011 年聯合國
制裁 (利比亞 )規例〉(修訂 )規例》(2016 年第 111 號法律公告 )，以及
在 2016 年 10 月 14 日刊憲的《2016 年聯合國制裁 (剛果民主共和國 )
規例》及《2016 年聯合國制裁 (南蘇丹 )規例》(2016 年第 157 及 158
號法律公告 )，均轉交新成立的小組委員會考慮。 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16 年 11 月 7 日  
 


